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
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書面審議紀錄 

時間：111 年 11 月 2 日~11 月 4 日 
主席：藝術學院陳立民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育萍 
審查委員： 
李錦明主任、簡子傑副教授、高嘉宏助理教授、吳孟平主任、戴俐文教授、

桑磊栢教授、王惠民助理教授、郭郁伶主任、洪明宏教授、廖坤鴻教授、蔡

佩桂所長、吳瑪悧教授、姚村雄主任 

壹、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： 

案由摘要 決議 執行情形 

一、擬修訂「國立高雄師

範大學藝術學院空

間借用管理要點」(含

空間借用申請單) 

書面審議單共發放

14 份，回收 12 份皆

同意，已逾 2/3 委員

審議通過。 

本校 111 年 3 月 9 日

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擬修訂「國立高雄師

範大學藝術學院中

庭實驗劇場使用管

理要點」(含藝術學

院中庭實驗劇場場

地提供使用契約書 

書面審議單共發放

14 份，回收 10 份皆

同意，已逾 2/3 委員

審議通過。 

本校 111年 3月 9日 110

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

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擬修訂「國立高雄師

範大學藝術學院藝

創基地鳥蟲體大師

趙慕鶴故居使用管

理要點」 

書面審議單共發放

14 份，回收 10 份皆

同意，已逾 2/3 委員

審議通過。 

上網公告 

 
 



貳、 提案書面審議： 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藝術學院 
案由：修正本院「研究優良教師彈性薪資遴選要點」第五點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案經本院111年10月12日至10月14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教評

會議書面審議通過。 

二、 依據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」(附件1)第六條

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本院「研究優良教師彈性薪資遴選要點」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

詳附件2。 

決議：發放書面審議單共計14份，回收10份均表同意，已逾審查委員2/3

以上同意通過。 

 

參、 審議結束。 
 


